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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服務附加條款及條件 T&C H05 

（定期服務合約） 

 

以下條款及條件是客戶與 SmarTone Communications Limited（以下簡稱「本公司」） 簽訂的《銷售及服務協議》及其條款及條件（以下

簡稱「該協議」）的附加條款及條件，並構成該協議不可分割的部份。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本文所用經定義的詞語與該協議內該等詞語的

涵義相同。 

 

1. 傳真服務 

1.1 在客戶根據本文及該協議訂明條款繳付到應付的費用並妥善履行及遵守本文及該協議其他條款的前提下，本公司同意向客戶提供傳

真服務。該協議列明適用於服務（見該協議中的定義）的所有條款及條件，同樣適用於傳真服務。 

  

2. 客戶的責任 

2.1 客戶承諾： 

(i) 遵照本公司不時以書面通知客戶的條件、所有法例、規則及電訊管理局、有關政府部門或有關當局的規例使用傳真服務。 

(ii) 不使用、亦不允許他人使用傳真服務作本公司認為屬不當、不道德、誹謗性、欺詐性或其他不合法的用途； 

(iii) 不使用、亦不允許他人使用傳真服務來發佈、分發、傳送或傳播未經索取的廣告或宣傳資訊，或任何淫褻、不雅、煽動性、令

人反感、誹謗性、威嚇性、可能煽起仇恨、歧視性、帶有恐嚇成份的內容，或濫發垃圾傳真； 

(iv) 不以任何可能洩露或侵犯本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機密、版權、其他知識產權或類似權利的方式使用傳真服務，或用於複製、分

發、傳播或以其他方式利用任何內容或為非個人用途使用任何內容（但經明確授權者例外），亦不允許他人如此使用傳真服務； 

(v) 不作出任何可能危及或損害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提供傳真服務的行為，亦不允許他人作出此等行為； 

(vi) 不使用、亦不允許他人使用傳真服務作話音傳訊用途； 

(vii) 不入侵、闖入、取覽、使用或嘗試入侵、闖入、取覽、使用本公司並未授權客戶取覽的傳真服務的任何部份、任何內容或傳真

服務伺服器的任何區域； 

(viii) 不以任何方式將傳真服務轉售予任何人士。 

 

3. 傳真解碼器（「設備」） 

3.1 本公司須向客戶出租設備，以供客戶使用傳真服務。傳真服務必須配合本公司提供的設備方可使用。 

 

3.2 客戶同意： 

(i) 在所有時間以本公司提供的設備使用傳真服務，不以其他設備使用傳真服務； 

(ii) 允許本公司和本公司授權的任何人士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安裝有設備的處所，以檢查、維修、更換、遷移或回收設備； 

(iii) 促使適當地使用及操作設備； 

(iv) 在任何時候或任何情況下概不改動或竄改設備，亦不維修、嘗試維修或允許他人維修設備或其任何部份，亦不遷移或允許他人

遷移裝置至其原來安裝位置以外，但由本公司進行則例外； 

(v) 不更改、清除或遮掩設備上的任何徽章、名稱、牌板、字樣或其他標記； 

(vi) 就任何原因造成設備或其任何部份的損失或損壞（不論該等損失或損壞是否由客戶疏忽造成），向本公司作出彌償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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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公司將應客戶要求，不時按需要維修或更換設備。本公司概不因維修或更換設備時的任何延誤而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將免費為

客戶維修或更換設備，但設備因下列任何情況損毀例外： 

(i) 任何人士（但非本公司職員）的任何意外、疏忽、過失或使用不當； 

(ii) 火災、水災、天災或並非本協議任何一方控制範圍以內的任何其他原因； 

(iii) 客戶未能妥善保養、使用或操作設備。 

本公司將按現行費率向客戶額外收取因上述第 (i) 至 (iii) 款所述原因引致的維修費用。本公司保留不時檢討收費的權利。 

 

4. 終止／停止傳真服務 

4.1 在傳真服務終止或停止或在該協議終止後，本公司有權把傳真號碼編配予其他傳真服務的客戶使用。 

 

4.2 在傳真服務終止或停止後，本公司可應客戶要求重新連接傳真服務，但客戶須繳付所有到期應付或結欠本公司的款項。 

 

4.3 客戶須於傳真服務終止後十四（14）日內歸還設備予本公司。若客戶於傳真服務終止後未能歸還設備予本公司，或歸還時設備有任

何損毀，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設備的費用，此費用為本公司事先估計就客戶未能歸還設備或設備損毀而預期蒙受的損失。 

 

5. 聲明 

5.1 本公司及其許可人並未作出以下保證：(i)傳真服務將符合客戶的需要；(ii)傳真服務適時、安全、不會中斷或不會出錯；(iii) 使用傳

真服務獲得的結果是準確或可靠的；(iv) 透過傳真服務購買或獲得的產品、服務、資料或其他材料的質素將達到客戶的期望；及 (v) 

任何技術上的錯誤將予糾正。客戶自行酌情決定使用傳真服務獲得任何材料及承擔有關風險，並自行負責因任何該等資料造成客戶

設備的損壞及數據遺失。客戶從本公司或透過傳真服務取得的口頭或書面意見或資料，概不構成本文並未訂明的任何保證。 

 

6. 彌償  

6.1 客戶同意就客戶使用傳真服務、客戶違反本文條款，或客戶或其戶口的任何其他使用者侵犯任何人士的知識產權或其他權利，所引

起或相關的任何及所有第三者申索、法律責任、損害賠償、開支及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為本公司及其許可人作出彌償補

證、抗辯及使其免受損害。 

 

 

7. 責任限制 

7.1 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概不因傳真服務的使用所引起或相關的任何特殊、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

數據遺失或商譽受損、任何器材或軟件損失或由於電腦病毒引致損失或損壞）而承擔任何責任，無論是合約責任、侵權責任、法定

責任或其他責任（包括但不限於疏忽、違約、誹謗或侵犯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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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算定損害賠償 

8.1 在《銷售及服務協議》所訂明固網服務的定期服務合約屆滿前若發生下列任何情況，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銷售及服務協議》訂明

的算定損害賠償： 

(i) 客戶更改傳真服務的無線固網電話號碼； 

(ii) 客戶更改傳真服務的無線固網電話號碼的登記名稱； 

(iii) 客戶更改傳真服務的已選服務計劃；或 

(iv) 客戶的傳真服務的無線固網電話號碼及／或相關的傳真服務因任何原因而終止／停止。 

 

 

 


